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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交规字〔2025〕3号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公路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分级

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赣江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局、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省综合交通中心、省高航中心、省交通运输执法局，省交通工程质安中心，省交投集团、省港口集团：

《江西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分级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厅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2025年1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分级监督管理办法

第1条  为加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落实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职责，根据《江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等，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所称公路工程，包括公路及其交通安全设施、机电工程等。本办法所称航道工程，包括新建航道以及为改善航道条件而进行的航道整治、航道疏浚工程和航运枢纽、通航建筑物等工程及其配套设施。本办法所称港口工程，包括在港口规划范围内的码头工程（含趸船）及其配套设施、防波堤、锚地、护岸等。

第3条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以下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一）高速公路工程；

（二）三级及以上航道工程；

（三）一千吨级及以上港口工程（按项目审批或者核准、备案文件明确的泊位等级确定）；

（四）省交通运输厅指定管辖的其他工程。

第4条  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以下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一）普通国、省道公路工程；

（二）重要农村公路工程；

（三）三级以下航道工程；

（四）一千吨级以下港口工程;

（五）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指定管辖的其他工程。

重要农村公路项目划分标准按照《江西省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执行，集疏港公路项目原则上参照农村公路管理。

普通公路桥梁、隧道主体结构更换、重建参照新建项目监督。

第5条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一般农村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第6条  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可以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第7条  单独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公路水运服务设施、船舶污染物接收站、客运场站等，原则上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因证照办理确需其他行业监督管理的除外）。
第8条  依法经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港口改建、扩建项目，涉及码头主体结构（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基础）施工的，按改造后泊位等级确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不涉及码头主体结构施工的，由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
第9条  全省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范围履行公路水运工程监督职责，不得下放监督管理权限。
第10条  本办法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抄送：省政务服务办，各位厅领导，厅机关各处室。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25年1月20日印发   

  责任处室单位：厅执法监督处                   校对人：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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